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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初次申請有價證券上市公開

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四條、第六條及第九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公開說明書之封面部

分（補充公開說明書記載

事項準則第三條之規定）： 

(第一至第四款略) 

五、發行公司以投資控股

或金融控股型態申請

上市者，其公開說明

書之封面，應以顯著

之字體註明「本公司

係以投資控股或金融

控股方式申請股票上

市之公司，以控股或

投資為業務，請投資

人特別注意」等字句。 

六、發行公司以創業投資

公司申請上市者，其

公開說明書之封面，

應以顯著之字體註明

「本公司係以創業投

資方式申請股票上市

之公司，投資標的具

有開發時程長，投入

經費高且未保證一定

成功之特性，請投資

人特別注意」等字句。 

七、發行公司初次以上市

審查準則第六條之一

規定申請上市者，其

公開說明書之封面，

應以顯著之字體註明

該公司所取得特許權

合約之存續期間，及

第四條 

    公開說明書之封面部

分（補充公開說明書記載

事項準則第三條之規定）： 

(第一至第四款略) 

五、發行公司係以投資控

股、金融控股或創業

投資公司型態申請上

市者，其公開說明書

之封面，應以顯著之

字體著明「本公司係

以投資控股、金融控

股或創業投資公司方

式申請股票上市之公

司，以控股或投資為

業務，請投資人特別

注意」等字句。 

 

 

 

 

 

 

 

 

 

 

 

六、發行公司初次以上市

審查準則第六條之一

規定申請上市者，其

公開說明書之封面，

應以顯著之字體註明

一、發行公司以創業投資

公司申請上市者，依

現行條文第五款規

定，須於公開說明書

封面以顯著字體註明

係以投資為業務，請

投資人特別注意等文

字，今考量其被投資

公司多係屬具成長潛

力之新創事業或財務

業務仍在初期發展階

段之未上市櫃企業，

與投資控股公司、金

融控股公司投資標的

之屬性不同，為強化

投資人風險意識，爰

新增第六款，明定創

業投資公司須於公開

說明書之封面以顯著

字體註明「本公司係

以創業投資方式申請

股票上市之公司，投

資標的具有開發時程

長，投入經費高且未

保證一定成功之特

性，請投資人特別注

意」等字句，現行條

文第五款規定配合修

正並酌為文字調整。 

二、配合修正條文新增第

六款，現行條文第六

款至第十一款款次依

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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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係依上市審

查準則第六條之一規

定申請股票上市之公

司，屬於政府獎勵民

間參與之國家重大公

共建設事業，並未被

要求獲利能力之上市

條件，請投資人特別

注意」等字句。 

八、發行公司以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委託證券承

銷商辦理初次上市前

之公開銷售者，應以

顯著之字體註明「本

公開說明書，適用於

初次申請有價證券上

市，並計劃以現金增

資發行新股委託證券

承銷商辦理上市前之

公開銷售」等字句。 

九、發行公司以已募集發

行之股票作為主辦證

券承銷商之過額配售

者，其公開說明書之

封面，應以顯著之字

體註明「初次上市承

銷案件，掛牌後首五

個交易日應無漲跌幅

限制，投資人應注意

交易之風險。」等字

句。 

十、外國發行公司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者，其公

開說明書之封面，應

以顯著之字體註明

「本公司於掛牌上市

年度及其後三個會計

年度內，繼續委任主

該公司所取得特許權

合約之存續期間，及

「本公司係依上市審

查準則第六條之一規

定申請股票上市之公

司，屬於政府獎勵民

間參與之國家重大公

共建設事業，並未被

要求獲利能力之上市

條件，請投資人特別

注意」等字句。 

七、發行公司以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委託證券承

銷商辦理初次上市前

之公開銷售者，應以

顯著之字體註明「本

公開說明書，適用於

初次申請有價證券上

市，並計劃以現金增

資發行新股委託證券

承銷商辦理上市前之

公開銷售」等字句。 

八、發行公司以已募集發

行之股票作為主辦證

券承銷商之過額配售

者，其公開說明書之

封面，應以顯著之字

體註明「初次上市承

銷案件，掛牌後首五

個交易日應無漲跌幅

限制，投資人應注意

交易之風險。」等字

句。 

九、外國發行公司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者，其公

開說明書之封面，應

以顯著之字體註明

「本公司於掛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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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證券承銷商協助本

公司遵循中華民國證

券法令、臺灣證券交

易所章則暨公告事項

及上市契約」等字句。 

十一、本國發行公司或外

國發行人初次申請

股票在創新板上市

者，其公開說明書

之封面，應以顯著

之字體註明以下字

句： 

（一）「本公司係依上

市審查準則第二

十九條第一項

（或同條第二

項）之規定申請

股票在創新板上

市之公司，並未

被要求獲利之上

市條件，且所營

業務具有相當之

風險性，僅限符

合資格之合格投

資人買賣，請投

資人特別注

意」。 

（二）「本公司於掛牌

上市年度及其後

三個會計年度

內，繼續委任主

辦證券承銷商協

助本公司遵循中

華民國證券法

令、臺灣證券交

易所章則暨公告

事項及上市契約

等規章規範；如

年度及其後三個會計

年度內，繼續委任主

辦證券承銷商協助本

公司遵循中華民國證

券法令、臺灣證券交

易所章則暨公告事項

及上市契約」等字句。 

十、本國發行公司或外國

發行人初次申請股票

在創新板上市者，其

公開說明書之封面，

應以顯著之字體註明

以下字句： 

（一）「本公司係依上

市審查準則第二

十九條第一項

（或同條第二

項）之規定申請

股票在創新板上

市之公司，並未

被要求獲利之上

市條件，且所營

業務具有相當之

風險性，僅限符

合資格之合格投

資人買賣，請投

資人特別注

意」。 

（二）「本公司於掛牌

上市年度及其後

三個會計年度

內，繼續委任主

辦證券承銷商協

助本公司遵循中

華民國證券法

令、臺灣證券交

易所章則暨公告

事項及上市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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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掛牌期間發

生與主辦證券承

銷商終止委任關

係時，應於終止

委任生效日起一

個月內委任其他

證券承銷商繼

任」。 

十二、外國發行公司應於

公開說明書之封

面以顯著之字體

註明申請其股票

為上市買賣相關

費用，應包括之項

目如下： 

（一）承銷費用，敘明

輔導費用、包銷

報酬或代銷手續

費。 

（二）上市審查費。 

（三）其他費用，包括

會計師、律師及

印刷等其他費

用，但無需逐項

敘明。 

等規章規範；如

上市掛牌期間發

生與主辦證券承

銷商終止委任關

係時，應於終止

委任生效日起一

個月內委任其他

證券承銷商繼

任」。 

 

十一、外國發行公司應於

公開說明書之封

面以顯著之字體

註明申請其股票

為上市買賣相關

費用，應包括之項

目如下： 

（一）承銷費用，敘明

輔導費用、包銷

報酬或代銷手續

費。 

（二）上市審查費。 

（三）其他費用，包括

會計師、律師及

印刷等其他費

用，但無需逐項

敘明。 

第六條 

    風險評估事項（補充

公開說明書記載事項準則

第九條之規定）： 

一、發行公司於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或申請上市

會計年度內，其子公

司符合會計師查核簽

證財務報表規則第二

條之一第二項及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金融

第六條 

    風險評估事項（補充

公開說明書記載事項準則

第九條之規定）： 

一、發行公司於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或申請上市

會計年度內，其子公

司符合會計師查核簽

證財務報表規則第二

條之一第二項及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金融

按創業投資公司係以投資

具有成長潛力之新創事業

或財務業務仍在初期發展

階段之未上市櫃企業為主

要目的，為強化投資人風

險意識及風險評估之揭

露，新增第四款規定以創

業投資公司申請上市者，

應於風險評估事項增列敘

明其投資標的中未上市櫃

公司之公允價值欠缺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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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財務報表相關規

定第五條規定之重要

子公司標準之一者，

應增列該子公司之風

險事項說明。 

二、外國發行公司應增列

敘明外國發行公司註

冊地國及主要營運地

國之總體經濟、政經

環境變動、外匯管

制、租稅及相關法

令，暨是否承認我國

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效

力之情形等風險事

項，並說明所採行之

因應措施。 

三、本國發行公司或外國

發行人初次申請股票

在創新板上市者，應

增列敘明擁有之關鍵

核心技術，及創新能

力或創新經營模式，

及因重大技術、產

品、政策、經營模式

變化、核心技術人員

變動等可能導致之風

險，並說明所採行之

因應措施。 

四、發行公司以創業投資

公司申請上市者，應

增列敘明其投資標的

中未上市櫃公司之公

允價值欠缺透明度、

其投資標的組合可能

產生重大變動等風險

事項及因應措施。 

機構財務報表相關規

定第五條規定之重要

子公司標準之一者，

應增列該子公司之風

險事項說明。 

二、外國發行公司應增列

敘明外國發行公司註

冊地國及主要營運地

國之總體經濟、政經

環境變動、外匯管

制、租稅及相關法

令，暨是否承認我國

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效

力之情形等風險事

項，並說明所採行之

因應措施。 

三、本國發行公司或外國

發行人初次申請股票

在創新板上市者，應

增列敘明擁有之關鍵

核心技術，及創新能

力或創新經營模式，

及因重大技術、產

品、政策、經營模式

變化、核心技術人員

變動等可能導致之風

險，並說明所採行之

因應措施。 

度、其投資標的組合可能

產生重大變動等風險事項

及因應措施。 

第九條 

    公司之經營部分（補

第九條 

    公司之經營部分（補

一、現行條文第四款要求

申請公司以投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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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公開說明書記載事項準

則第十九條之規定）： 

(第一至三款略) 

四、申請以投資控股或金

融控股型態上市者，

除應說明該申請公司

之經營或投資決策

外，尚應分別就各被

控股公司、子公司之

市場及產銷狀況，逐

一說明其營運與獲利

情形。 

五、申請以創業投資公司

型態上市者，應說明

該申請公司之經營或

投資決策(須包括投

資標的之方針、策

略、範圍、地區、決

策過程及行使表決權

之處理原則及方

法)，並應就各被投資

公司之市場及產銷狀

況，逐一說明其營運

與獲利情形。 

六、申請以上市審查準則

第六條之一規定上市

者，除應說明公司之

營運概況及營運計畫

外，應增列下列事

項： 

（一）工程興建計畫及可

行性分析。 

（二）興建期財務計畫

（包括現金流量

預測、增資、減

資、借款及還款之

計畫）。 

（三）興建期風險管理計

充公開說明書記載事項準

則第十九條之規定）： 

(第一至三款略) 

四、申請以投資控股、金

融控股或創業投資公

司型態上市者，除應

說明該申請公司之經

營或投資決策外，尚

應分別就各被控股公

司或子公司或被投資

公司之市場及產銷狀

況，逐一說明其營運

與獲利情形。 

 

 

 

 

 

 

 

 

 

 

 

五、申請以上市審查準則

第六條之一規定上市

者，除應說明公司之

營運概況及營運計畫

外，應增列下列事

項： 

（一）工程興建計畫及可

行性分析。 

（二）興建期財務計畫

（包括現金流量

預測、增資、減

資、借款及還款之

計畫）。 

（三）興建期風險管理計

股、金融控股或創業

投資公司型態上市

者，應揭露申請公司

之經營或投資決策，

並分別揭露被控股公

司、子公司或被投資

公司之市場及產銷狀

況。今考量創業投資

公司係以投資具有成

長潛力之新創事業或

財務業務仍在初期發

展階段之未上市櫃企

業為主要目的，為充

分揭露創業投資公司

之經營或投資決策情

形，新增第五款規定

以創業投資公司申請

上市者，其應說明之

經營及投資決策須包

括投資標的之方針、

策略、範圍、地區、

決策過程及行使表決

權之處理原則及方

法；現行條文第四款

配合修正並酌為文字

調整。 

二、配合修正條文新增第

五款，現行條文第五

款至第七款款次依序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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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四）營運計畫及相關假

設。 

（五）營運期財務計畫

（包括營運期間

首五年度營收、營

運成本及獲利之

預測及預估財務

報告、增資、減

資、借款及還款之

計畫）。但公司申

請上市時，已開始

營運者，不適用

之。 

七、本國發行公司或外國

發行人初次申請股票

在創新板上市者，應

增列下列事項： 

（一）市場及產銷部分，

應增列產品核心

技術分析暨持續

發展之研究發展

計畫，內容包括： 

1.產品生產開發

技術之層次、來

源、確保（專利

權及所受法律

保護狀況）與提

升。 

2.現在主要產品

之競爭優勢、生

命週期、持續發

展性暨新產品

之研究發展計

劃。 

（二）如係屬生技醫療業

者，應增列其核心

產品之臨床實驗

畫。 

（四）營運計畫及相關假

設。 

（五）營運期財務計畫

（包括營運期間

首五年度營收、營

運成本及獲利之

預測及預估財務

報告、增資、減

資、借款及還款之

計畫）。但公司申

請上市時，已開始

營運者，不適用

之。 

六、本國發行公司或外國

發行人初次申請股票

在創新板上市者，應

增列下列事項： 

（一）市場及產銷部分，

應增列產品核心

技術分析暨持續

發展之研究發展

計畫，內容包括： 

1.產品生產開發

技術之層次、來

源、確保（專利

權及所受法律

保護狀況）與提

升。 

2.現在主要產品

之競爭優勢、生

命週期、持續發

展性暨新產品

之研究發展計

劃。 

（二）如係屬生技醫療業

者，應增列其核心

產品之臨床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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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資訊。 

（三）最近二年度從業員

工人數部分，增列

經理人、技術及研

究發展人員暨其

他員工之流動情

形。 

八、發行公司應增列刊載

下列事項： 

（一）有無因應景氣變動

之能力。 

（二）發行公司及其各子

公司（包括母子公

司間交易事項）之

關係人間交易事

項是否合理（公營

事業依審計法規

辦理者不適用）。 

進度資訊。 

（三）最近二年度從業員

工人數部分，增列

經理人、技術及研

究發展人員暨其

他員工之流動情

形。 

七、發行公司應增列刊載

下列事項： 

（一）有無因應景氣變動

之能力。 

（二）發行公司及其各子

公司（包括母子公

司間交易事項）之

關係人間交易事

項是否合理（公營

事業依審計法規

辦理者不適用）。 

 


